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一、下次违法行为首次违法，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汽车销售供应商、经销商备案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未在信息变更之日起30日内完成信息更新的
	方城县商务局
	首次违法，在限期内完成整改，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 供应商、经销商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90日内通过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备案基本信息。供应商、经销商备案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自信息变更之日起30日内完成信息更新。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1万元以下罚款
	

	二、下列违法行为首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汽车销售相关消费者投诉的受理、转交以及处理情况未在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通知投诉消费者的
	方城县商务局
	首次违法，在限期内完成整改，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第干八条 供应商、经销商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制度，明确受理消费者投诉的具体部门和人员，并向消费者明示投诉渠道投诉的受理、转交以及处理情况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通知投诉的消费者。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1万元以下罚款
	

	2
	汽车销售供应商、经销商未在企业网站或经营场所公示与其合作的售后服务商名单的
	方城县商务局
	首次违法，在限期内完成整改，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供应商应当向经销商提供相应的营销、宣传、售后服务、技术服务等业务培训及技术支持。
供应商、经销商应当在本企业网站或经营场所公示与其合作的售后服务商名单。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1万元以下罚款
	

	3
	汽车销售未建立销售汽车、用户信息档案，未准确、及时地反应本区域销售动态、用户要求和其他相关信息的
	方城县商务局
	首次违法，在限期内完成整改，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经销商应当建立销售汽车、用户等信息档案，准确、及时地反映本区域销售动态、用户要求和其他相关信息。汽车销售、用户等信息档案保存期不得少于10年。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1万元以下罚款
	

	4
	汽车销售、用户等信息档案保存期少于10年的
	方城县商务局
	首次违法，在限期内完成整改，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经销商应当建立销售汽车、用户等信息档案，准确、及时地反映本区域销售动态、用户要求和其他相关信息。汽车销售、用户等信息档案保存期不得少于10年。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1万元以下罚款
	

	三、下列违法行为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企业违反建立业务处理系统规定的
	方城县商务局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没有主观过错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 规模发卡企业、集团发卡企业和品牌发卡企业应在境内建立与发行单用途卡规模相适应的业务处理系统，并保障业务处理系统信息安全和运行质量。发生重大或不可恢复的技术故障时，规模发卡企业、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应立即向备案机关报告。
第三十八条 发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造成重大损失的，由备案机关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减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商业特许经营特许人未拥有至少两家经营一年以上的直营店而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
	方城县商务局
	首次违法，且主动消除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违法所得在5万元以下的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七条第二款 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少2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特许人不具备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条件，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罚款

	2
	商业特许经营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
	方城县商务局
	首次违法，且主动消除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违法所得在5万元以下的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罚款




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商业特许经营特许人未按规定备案的
	方城县商务局
	首次违法，逾期仍不备案，但已终止所有特许经营合同，并将收取费用退还给被特许人，得到被特许人谅解的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八条 特许人应当自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应当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特许人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企业登记（注册）证书复印件；
（二）特许经营合同样本；
（三）特许经营操作手册；
（四）市场计划书；
（五）表明其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书面承诺及相关证明材
料；
（六）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特许经营的产品或者服务，依法应当经批准方可经营的，特许
人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第二十五条 特许人未依照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备案，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不备案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罚款5万元




[bookmark: _GoBack]免于行政强制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强制事项
	实施机关
	免于行政强制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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